自治区林业厅关于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自治区林业厅2015年度“三公”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7015700.53元，较2014年度“三公”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607169.38元增加6%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298174.02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人次3次8人，较2014年度因公出国（境）费406569.00元减少36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6403508.11元（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2265394.70元，公务用车购置16辆，较2014年度公务用车购置费96606.00元增加2245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138113.41元，公务用车保有量46辆，较2014年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923581.64元减少19%），较2014年度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020187.64元增加28%；公务接待费314018.40元（其中国内接待费308879.40元，国内公务接待批次304个，国内公务接待人次2896人；国（境）外接待费5139.00元，国（境）外公务接待批次2次，国（境）外公务接待人次17人），较2014年度公务接待费482903元减少54%。
2015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较2014年度增加6%的原因为：2015年度森林公安局基建项目采购车辆16辆，购置金额2265394.70元，较2014年度采购车辆1辆96606.00元增加2168788.70元。2015年度因公出国（境）费较2014年度减少36%，减少的原因为2015年出访国家费用较低。2015年度公务接待费较2014年度减少54%，减少的原因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另行节约。
特此说明。

